2017年度城步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
1、 部门概况
（1） 部门基本情况
城步县发改局是综合研究拟订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、进行结构调整、总量平衡，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经济部门。主要职能包括：拟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；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；综合协调各项政策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；引导和监督固定资产投资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；引导和调控市场；贯彻执行价格政策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；推进可持续发展；组织实施国家、省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、规划和政策；组织拟订全县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、规划和政策；组织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动员和装备动员规划、计划；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规范性文件草案，参与有关实施工作；加强招标投标监管；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2） 机构设置
城步发展和改革局属全额预算拨款的正科级行政单位。单位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，单位主要负责人蒋绪智，2016年末编制数（含二级机构）为39名，实际在编42名，内设办公室、发展规划和综合股（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），产业和社会发展股，法规和经济体制改革股，行政审批股，价格调控和价格管理股，收费和服务管理股，县招标投标办公室等职能股室和县重点项目办公室、县价格检查所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；辖县以工代赈办公室、县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价格认证中心3个独立核算二级单位。
2017年重点工作：1、继续全力推进三农工作，切实巩固经济发展基础。2、全力加快转型升级，切实增强经济发展动力。3、全力扩大有效投入，切实强化经济支撑。4、全力深化改革开放，切实释放经济活力。5、全力保障改善民生，切实提升经济发展惠民度。6、大力推进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。
2017年度部门整体支出4747.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830万元，其中包括光伏扶贫指挥部运行经费17万元。专项支出3917.4万元，其中包括南山国家公园筹委会运行经费985万元。项目支出主要用于：1、退耕还林环保建设。2、以工代赈扶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。3、安排重大项目前期费用及重点工程工作开支。4、其他应急性项目开支。
2、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情况
（1） 基本支出
2017年度我局基本支出830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407.7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54.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67.7万元。开支主要围绕我局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、津补贴等人员经费及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工会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及离退人员相关费用。
“三公”经费开支情况。我局2017年加大对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推进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，确保“三公”经费大幅度下降。2017年我局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为59.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6.3万元，较年初预算67.18万元下降10.88万元，下降16%；公车运行费2.9万元，较年初预算13.19万元，下降78%。“三公”经费总额低于年初预算数21.17，下降25%以上。
（2） 项目支出
2017年度我局项目支出3917.4万元，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拨款，主要支出范围是：1、退耕还林环保建设。2、以工代赈扶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。3、安排重大项目前期费用及重点工程工作开支。4、其他应急性项目开支。
3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、预算支出为做好全县发展改革工作提供可持续性经费保障。
2、预算支出为推动重大项目实施奠定了有效基础。
3、预算支出对于争取中央和省预算内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经我们综合自评，得分97分，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对我局满意度有极高的评价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。
4、 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 部分专项资金存在额度小、散现象。
2、 部分预算支出缺乏科学整体规划。
3、 预算支出管理有待加强。
5、 有关建议
1、 充分保障发改工作经费。
2、 加强全县项目稽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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